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


荣昌府〔2025〕9号
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
关于吴家镇玉峰村农村公益性公墓地块
[bookmark: _GoBack]详细规划的批复

吴家镇人民政府：
你镇《关于审批〈吴家镇玉峰村农村公益性公墓地块详细规划〉的请示》（吴家府文〔2024〕29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《吴家镇玉峰村农村公益性公墓地块详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项目占地规模1.3820公顷，规划用地为特殊用地，墓穴3400穴，绿化覆盖率为60%，生态节地比例为100%。其中园区道路宽4米，长282米；墓穴区间道路宽2.5米，长1065米。
二、规划地块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。用地规模符合节地原则和要求，地质灾害危险性低，





未压覆重要矿产资源。
三、《规划》是玉峰村村庄规划的一部分，应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理，并加快推进项目实施。
四、请你镇会同区民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林业局加强规划控制和管理，保证各项规划要求得以落实。
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　　　
2025年1月27日　　　　
　　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


抄送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林业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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